
【突遭横祸】 猝不及防
巷道内遭犬只突袭

“等最后两针疫苗接种完成，我心里这
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真正落地。”在金珠西路
七一农场附近的事发巷道，周先生挽起裤
脚，左脚踝上一道3厘米长的愈合疤痕清晰
可见。这道印记，定格了5月6日清晨那场

猝不及防的意外。
事发巷道狭窄、民宅密集，是周边居民

日常出行的必经之路。“这条路我走了很多
年，一直都平平安安。”5月6日早上8时许，
周先生像往常一样步行上班，一条白色中型

犬突然从敞开的院门内猛冲而出，径直扑向
他的左脚踝撕咬。事发过程转瞬即逝，钻心
的疼痛感瞬间袭来，他弯腰查看发现，脚踝
处犬齿咬痕深可见肉，伤口快速渗血，周边
皮肤随即红肿发炎。

事发后，犬主旦增（化名）立刻上前驱赶
犬只，看到周先生受伤后，当即致歉并承诺
全额承担就医费用。诚恳的表态让周先生
暂时放下顾虑，可后续规范诊疗的流程要
求、治疗费用标准，远超双方此前的预期。

记者在旦增家中看到，院内虽配有笼
具，但并未配备牵引绳、项圈等犬只管控设
施，饲养的犬只长期处于散养、自由进出的
状态。旦增坦言，平日里总觉得自家狗狗性
格温顺、从未惹事，便一直放任其随意出入
家门，未做任何安全防护，也未曾预想过会
发生伤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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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暴露】 伤情确诊
治疗费差异引发协商分歧

被咬伤后，周先生第一时间前往金珠西
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医护人员
完成伤口清创检查后，明确诊断其为狂犬病
三级暴露，提示病毒感染风险极高，需立即
开展全套规范防疫处置。因基层医疗机构
药品储备范围限制，该中心暂无狂犬病人免
疫球蛋白储备，医护人员当即建议周先生转
至拉萨市人民医院接受专业处置。

抵达拉萨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后，接诊医

生为其制定了规范诊疗方案：专业伤口冲洗
消毒、按体重配比注射狂犬病人免疫球蛋
白、采用5针法全程接种二倍体细胞狂犬病
疫苗、注射破伤风疫苗，同时搭配口服抗菌
药物预防伤口感染。仅当日急诊处置费用
就超过2000元，加上后续疫苗接种、复诊换
药等费用，整体治疗费用预估3300余元。

当他拿着病历、缴费清单与旦增协商赔
付事宜时，双方就费用金额产生分歧，协商

一度陷入停滞。在旦增的认知中，犬只咬伤
仅需简单包扎处理，未曾想过会产生高额诊
疗开销。记者了解到，旦增夫妻二人无固定
工作，全家生计依靠打零工维持，三千余元
费用相当于家庭数月基本生活开支。一方
是无辜受伤、合理维权的受害人，一方是疏
于管控、家境困难的犬主，赔付事宜难以达
成一致。无奈之下，周先生拨打报警电话，
请求公安机关介入调解。

【情理兼顾】 依法定责
善意退让促成温情和解

接警后，辖区警方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通过实地勘查、取证核实、制作双方询问笔
录等规范流程，依法作出责任认定：犬主旦
增作为饲养人，未对饲养犬只采取拴绳、圈
养、隔离等安全管控措施，放任犬只出入街
巷、接触行人，是此次伤人事件的直接原因，
需承担全部过错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

调解过程中，警方全面核实了旦增的家
庭实际情况，确实难以一次性全额承担治疗
费用。一边是受害人合法权益必须依法保

障，一边是困难家庭的现实困境需要体谅，
调处工作始终坚持法理与温情并行。

周先生坦言，看着旦增满心愧疚、积极
认错的态度，他选择让步，主动缩减赔付金
额，双方当场达成和解：由旦增承担2600元
治疗费用，剩余差额由周先生自行承担。一
场纠纷，最终以法理为底线、以善意为桥梁，
实现了案结事了。

经历此次事件，旦增深刻认识到自身疏
忽带来的安全隐患，当场承诺：今后将严格规

范养犬行为，立即购置牵引绳、项圈，做到犬
只出门必拴绳、日常必管控。根据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旦增未
给犬只栓绳，属于“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
其犬只咬伤他人的行为，已触碰法律红线 。
根据新规，旦增将可能面临处罚和拘留。

周先生表示，自己发声的初衷并非追讨
赔偿，而是希望用亲身经历提醒广大市民，
重视文明养犬、规范管犬，别让一时的侥幸
心理，埋下公共安全隐患。

【走访观察】

侥幸心理仍存
文明养犬共识需持续深化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八十九条明确规定，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
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放任
动物恐吓他人的，处一千元以下罚款。违反规
定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或未对动物采取安
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将依法处以罚款、
拘留等处罚。

法律红线清晰明确，惩戒依据有据可依，记
者实地走访发现，拉萨城区绝大多数养犬市民
能够自觉遵守文明养犬规定，主动约束爱犬行
为，但在少数开放式公园、老旧小区、背街小巷，
仍有个别市民存在不文明养犬行为。

在拉萨市中华文化公园内，记者连续两日
实地走访看到，多数携犬入园市民均能规范使
用牵引绳，文明遛犬；仍有少数养犬人未给犬只
佩戴牵引绳，任由犬只在草坪、步道上跑动，个
别犬只出现吠叫、靠近行人的情况，过往市民会
主动避让。面对询问，有养犬人表示狗狗温顺，
不会伤人。此外，还有个别养犬人未及时清理
犬只粪便，影响公共环境。部分老旧小区居民
反映，曾遇到犬只夜间吠叫扰民、违规饲养禁养
犬只的情况，经邻里、物业提醒后，多数市民能
够及时整改。

记者梳理发现，当前少数不文明养犬行为
的根源，主要在于部分养犬人存在认知误区，侥
幸心理较为突出，认为不伤人就不违规，忽视了
遛狗不牵绳、犬吠扰民本身已违反相关规定，还
有部分群众长期形成固有生活习惯，对文明养
犬相关提醒重视不足，加之部分市民遭遇此类
问题后维权意愿不强，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良好
养犬氛围营造。

拉萨一小区的流浪狗。

近日，本报新闻热线0891-6970000接到市民周先生（化名）来电，
称其在上班途中被犬只咬伤。经医疗机构诊断，其伤情为狂犬病三级
暴露，这也是狂犬病暴露的最高风险等级。三千余元的规范治疗费用，
一度让周先生与经济条件有限的犬主陷入赔付纠纷，最终在辖区警方
的依法调解下，加之周先生的善意退让，该事件得以平稳和解。

这起事件虽已妥善解决，但记者深入事发街巷、社区及城区公园实地
走访后发现，“自家狗不咬人”的侥幸心理仍在少数养犬市民中存在，遛狗
不拴绳、不清理宠物粪便等不文明养犬行为仍时有发生。2026年1
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施行，该法
首次从国家法律层面，明确将遛狗不牵绳、违规饲养烈性犬等行
为纳入治安处罚范畴。如今新法落地已达数月，这起犬只伤人
事件为拉萨市文明养犬常态化治理敲响了警钟，也暴露出城市
精细化管理仍有提升空间。文明养犬从来不是个人私事，而是
关乎公共安全、城市形象与市民素养的公共必修课。 文/图记者梁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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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公共卫生防控形势下，狂犬病防控
仍不容松懈。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法定传染
病数据显示，全国狂犬病发病及死亡病例有
所回升。狂犬病致死率极高，一旦发病病死
率近乎 100%，抓好源头管控、做好受伤后规
范处置，是防控最有效的举措。

目前，拉萨已建成城区犬伤规范化处置
医疗网络。市人民医院开设24小时犬伤急诊
绿色通道，可接诊狂犬病三级暴露等高风险
伤情；城关区多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

可开展伤口初步处置和狂犬疫苗接种，方便
市民就近就医。

金珠西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管护
师宋海燕介绍，随着气温升高，市民户外活动
增多，人与犬猫接触更为频繁。春季又是动
物发情期，性情躁动、攻击性增强，犬伤暴露
事件进入高发时段，基层医疗机构疫苗接种
量持续居高不下。

医护人员提醒，被动物抓伤咬伤后须科
学处置：浅伤口立即用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

替冲洗 15 分钟以上，再到正规医疗机构就
诊；深伤口先压迫止血，尽快送医专业处理，
切勿自行包扎延误时机。接种狂犬疫苗同
时，需按需评估接种破伤风疫苗，规避双重
感染风险。

市民日常出行要提高防护意识，不靠
近、不挑逗陌生犬只，不打扰进食、休憩及护
崽动物；家长要看护好孩童，留意周边犬只
动向。皮肤有破损溃疡时，远离家养动物，
防止被舔舐感染。遭遇犬只伤人，要留存影

像、票据及证人信息，及时报警维权，依法索
要相关赔偿。

维护城市文明安全，离不开全员共同参
与。养犬市民应履行主体责任，按时为犬只接
种疫苗，外出全程牵绳、主动礼让特殊人群，及
时清理宠物粪便，自觉做到文明规范养犬。

一处伤痕终将慢慢淡化，但事件带来的
警示发人深省。摒弃侥幸心理，自觉遵守养
犬规则，人人守规矩、重自律，才能筑牢公共
安全防线，让城市更文明、更安心。

权威提醒 狂犬病防控不可松懈

犬只散养酿祸
别让“侥幸”绊住文明养犬脚步


